
为何未直接规定“终身监禁”？

解读一解读一

刑法修正案（九）
三审稿其他变化

1.嫖宿幼女罪以强奸罪论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取消了刑
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嫖宿
幼女罪。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表示，
嫖宿幼女罪是1997年修订刑法时增
加的有针对性保护幼女的规定。考
虑到近年来这方面的违法犯罪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执法环节也存在一些
问题，建议取消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
二款规定的嫖宿幼女罪，对这类行为
可以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
奸淫幼女的以强奸罪论、从重处罚的
规定，不再作出专门规定。

2.袭警行为从重处罚

依据现行刑法，袭警行为均按妨
害公务罪论处，即“以暴力、威胁方法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
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罚金”。三审稿则在妨害公务
罪中，将“袭警”单列出来，增加规定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
警察的，依照妨害公务罪的规定从重
处罚”。

3.“虐童”最高判三年

近年来各地陆续发生“虐童”事
件，特别是个别幼儿园教师的“虐童”
行为被曝光。为此，刑法修正案（九）
草案三审稿，增加了跟“虐童”有关的
条款：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
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
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4.“毒驾”暂未入刑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三审稿，危
险驾驶罪并未将“毒驾”纳入。6月
二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时，有十余
名委员建议“毒驾”入刑，按危险驾驶罪
追究刑责。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解释，有部
门、专家提出，目前列入国家管制的
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有200余种，吸
食、注射哪些毒品应该入刑，尚需研
究；同时目前只能对几种常见毒品做
到快速检测，还有一些执法环节的技
术问题需要解决，需要进一步完善执
法手段，提高可行性，以保证严格执
法、公正执法。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强调，目前，对于“毒驾”造成严重后
果的，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追
究其交通肇事、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
安全的刑事责任。因此，未将“毒驾”
列入草案。 （晚宗）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三审

重特大贪污犯罪拟终身监禁不得减刑

贪污受贿 牢底坐穿

全国人大称
可防贪官服刑过短

这意味着，因受贿罪被判处死
刑缓期执行的人员，虽然有可能“免
死”、减为无期徒刑，但是经过法院
的裁定后，或面临终身服刑，没有申
请减刑、假释的机会。

为何增加上述条款？全国人大
法律委员会解释称，有人大常委会
委员和有关部门建议，对重特大贪
污受贿犯罪终身监禁。法律委员会
经同中央政法委等有关部门研究认
为，对贪污受贿特别巨大、情节特别
严重的犯罪分子，特别是其中应当
判处死刑的，根据慎用死刑的刑事
政策，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其判
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依法减为无期
徒刑后，采取终身监禁的措施，有利
于体现罪行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维
护司法公正。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强调，增
加“重特大贪污犯罪不得减刑假释”
的规定，“防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这
类罪犯通过减刑等途径、服刑期过
短的情形，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
策”。

贪官被判死刑
立即执行者人数不多

据统计，改革开放后至十八大
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官员并
不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
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
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
长郑筱萸等少数几个人。深圳市原
市长许宗衡、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
绍基、中移动原副总经理张春江、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陈同
海、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解
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等，
刑罚都是死缓。

对此，此前一些评论人士指出，
判处死缓后，如果减为无期徒刑、再
减为有期徒刑，落马高官仍有机会
重见天日，死缓成为官员的“免死
牌”。三审稿增加“终身监禁”规定，
可有效避免这一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表示，
三审稿的规定相当于将重特大贪污犯
罪判处死缓的罪犯，分为两类：一类是

“普通死缓”，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
后，可以减刑假释；另一类则是“特别死
缓”，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后不得减
轻假释，终身监禁，“其性质跟暴力犯
罪中的死缓限制减刑相同”。

现行刑法规定：故意杀人、强奸、
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
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

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
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
制减刑。

阮齐林解释说，之所以将重特大
贪污犯罪区分为上述两类，并没有直
接制定“终身监禁”条款，主要是因为
贪污贿赂犯罪不属于最危险、最严重
的暴力犯罪，不能跟故意杀人等严重
暴力犯罪“并列”，但要求所有的重特
大贪污犯罪判处死缓的罪犯一律“牢
底坐穿”。

为何未覆盖到其他死刑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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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齐林解释说，死缓限制减刑实
际上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
行之间的过渡刑罚，是为不须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设置的替代措施。我国刑
事政策的长远目标是减少、控制死刑，
重要目标就是减少非暴力犯罪的死
刑。贪污贿赂犯罪作为非暴力犯罪的
一种，将是实现减少、控制死刑这个目
标的关键环节。

“公众对反腐的呼声高涨，十八
大以来我国也一直推行高压反腐政
策。在这样的反腐背景下，怎样在逐
渐减少、控制死刑的前提下，最大力度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出台死缓限制减
刑、假释这样的规定，就是一个实现控

制死刑目标的途径。”阮齐林表示，三
审稿针对贪污贿赂犯罪制定的限制减
刑、假释规定，达成了一种平衡，“既能
体现严打腐败的从严一面，又能达成
控制死刑的目标”。

他表示，“拐卖妇女、儿童罪”等
其他最高刑为死刑的罪行，之所以没
有出台限制减刑、假释方面的规定，主
要是从我国的刑事政策方面考虑，“刑
罚的根本目的和根本目标都是教育、
改造，如果对所有最高刑为死刑的罪
名都作出限制减刑这样的规定，打击
面过宽，一方面违反刑罚的目的，不符
合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对监狱
造成了很大负担”。

现行刑法除了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罪等其他罪行的最高
刑也可判处死刑。三审稿为何只对重特大贪污犯罪作出了“特别规定”，没有涉
及“拐卖妇女、儿童罪”等其他罪行？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三审稿为何没有直接制定“终身监禁”条款？

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三审刑法修正案九（草
案），三审稿新增规定：对犯
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
期执行的，法院根据犯罪情
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
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
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
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A14 今日深读 2015.8.26 星期三 编辑 徐明卉 校对 闫增旗 E-mail：xmh@pdsxww.com

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定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 10 时在我公
司五楼拍卖厅公开拍卖：1.位于
平顶山市卫东区新华路帝景
花园12号楼2、3层商业办公用
房整体拍卖，建筑面积约1600
平方米（保证金200万元）；2.位
于洛宁县新城区康复路东侧
指定的两处房产及一宗土地
使用权整体拍卖（保证金 50
万元）；3.位于洛宁县马店镇中
心小学资产(详见清单)整体拍
卖（保证金30万元）；4.叶县职
专食堂一年期租赁权（保证金
3万元）；5.叶县职专卫生室两
年期租赁权（保证金5000元）；
6.林肯领航员、奔驰S350等车
辆一批（保证金每辆0.2万元至

5万元）。
标的详细资料请到我公司

获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
年9月9日16时前携带保证金
及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办
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实际到
账为准）。若竞买不成功，保
证金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 系 电 话 ：0375- 2885588
13903753265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新华路中
段豪享来楼上四楼
工商监督电话：0375-2588156
河南省金霖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拍卖行业Ａ企业）
2015年8月26日

近日，我队接到众多群
众举报、投诉平顶山华坤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未取
得《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
擅自销售位于开源路与姚
电大道交叉口西侧路南的

“华坤·景山庄园”商品房。
在此，我们提醒群众不要购
买此房屋，若有购买此房屋
的群众可持相关证据到我
队举报投诉。

电 话 ：0375- 2636101
2636038

2015年8月26日

平顶山市房地产
监察大队公告

今日学法 律师在线
为回馈读者，服务社会，平顶山日报

社读者俱乐部与“省法律援助先进集体、
省华侨法律维权服务站”——河南倚天
剑律师事务所联合开展“法在身边”法律
服务活动：每周工作时间，凡两报读者均
可拨打倚天剑办公电话 3388775 或登录

http://www.itiki.cn（倚天剑律师网）
进行咨询，由资深律师解答、评析，帮
助读者学法、用法。活动期间，两报订
户持会员卡到倚天剑律师事务所咨询
免费，法律事务代理费用优惠 20%。

本期解析律师：李迎春、李军伟律 师 看 法
本周三值班律师：郑超、赵晓阳

问：朋友做生意向我借20万元，当时为保证还款，我们还签订了一份朋友将他的房屋卖给我的买卖合
同，我们约定好如果将来不能按时归还借款本息，就履行买卖合同。但听说现行法律规定会影响到我们
的买卖合同，是怎样规定的？

河南倚天剑律师事务所李迎春、李军伟律师评析：根据将于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通过签订
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
的，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判决生效后，借款
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简言
之，如本案之情况，法院不再支持原告要求履行买卖合同的请求，仅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
支持原告的金钱偿还请求。如此规定旨在防范虚假诉讼，健全担保规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